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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艺达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厂房、土地抵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抵押情况 

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福建艺达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拟以全资子公司泉州开普勒车用电机有限公司坐落于

泉港区驿峰路南侧的土地【不动产权证号：闽（2018）泉港区不动

产权第 0001305号】、厂房作为抵押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

丰泽支行申请贷款。土地使用权面积 33382平方米，地上厂房面积

5423.27 平方米，合计评估价值 1901.81 万元，抵押期限为壹年，

具体条款以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二、抵押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抵押是公司为实现业务发展及经营所需，有利于公司业务发

展，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，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 

三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厂

房、土地抵押的议案》。董事会认为：公司进行本次抵押，是公司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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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经营所需，有利于公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

东的合法利益，同意将上述厂房、土地进行抵押贷款。 

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(一) 《福建艺达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

会议决议》 

 

 

福建艺达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05月 28日 


